【110學年度第1學期 法律學系課程專用 特殊因素選課加簽單】
（外系生也請使用本加簽單）                         110.9.7
1、 請依照本系【特殊因素 加簽選課公告】辦理，摘錄提醒如下：
（一）欲加簽之課程若有設定選課之先修課程等條件，請檢附本校歷年成績單或先修課程已通過的
       成績截圖，以利審查選課資格，未檢附者，無法辦理選課；若無通過先修課程之成績，則必須
    在加簽單上寫明未修過哪一門先修課程，以利老師及系辦審核。
（二）請確實填寫加簽選課的全部特殊因素，務必寫出被哪一科擋修，若造成老師誤解，必須自行退選。         
      本系生、雙主修生、輔系生若違反本系「強制先修規定」（詳如公告及畢業規定），不可加簽。
   （三）請先辦理第3階段網路加棄選課，若已加選到課程，請勿寄回加簽單。
   （四）學生於2021年9月29日（第3階段網路選課後）至2021年10月5日止（即本校特殊因素階段），
         才能將開課老師同意加簽選課之證明，email至本系審核，提早及逾期皆不受理，本系信箱：
         em66100@email.ncku.edu.tw
  （五）本系依email寄回本系之順序，審核選課資格，若未通過審核或已超過教室容量，則無法選課。
  （六）請自行上網確認選課結果，若有問題，請於2021年10月5日17：00以前，親自向本系查詢
        選課結果。
2、 請確實填寫以下各項資料，以利本系審核及聯繫，以免誤選或無法選課：（可複選）
（一）本系生：□學士班   □碩士班甲乙丙組  □碩士班丁組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其他：

（二）外系生：□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雙主修  □輔系  □其他：

  系所年級：           學 號：               姓名：              聯絡電話：                
＊加選： 
	學士
D2/
碩博

U2
	科目
序號

3碼
	科目名稱全名
含（數字）
	加簽之特殊因素
（請確實填寫，可複選）
	開課教師 同意加選之簽章
（線上加簽可以老師「同意」
加簽之回信或證明替代）
	系辦公室
審核結果

	
	
	
	1. 因科目擋修或不符合限選條件：
請列出被哪一門科目擋修等說明。 
    　　　　　　　　　　　　　　　　                                  　　　     
2. 為換班，原因：                                      
3. 其他：                        　

	老師同意學生符合系上規定選課。
	

	
	
	
	1. 因科目擋修或不符合限選條件：
請列出被哪一門科目擋修等說明。 

    　　　　　　　　　　　　　　　　　                                  　　　     

2. 為換班，原因：                                                   
3. 其他：                         

	老師同意學生符合系上規定選課。
	

	
	
	
	1. 因科目擋修或不符合限選條件：
請列出被哪一門科目擋修等說明。 

    　　　　　　　　　　　　　　　　                                  　　　     
2. 為換班，原因：                                      
3. 其他：                        　

	老師同意學生符合系上規定選課。
	

	
	
	
	1. 因科目擋修或不符合限選條件：
請列出被哪一門科目擋修等說明。 

    　　　　　　　　　　　　　　　　　                                  　　　     

2. 為換班，原因：                                                   
3. 其他：                                    　

	老師同意學生符合系上規定選課。
	

	
	
	
	1. 因科目擋修或不符合限選條件：
請列出被哪一門科目擋修等說明。 

    　　　　　　　　　　　　　　　　　                                  　　　     

2. 為換班，原因：                                                   
3. 其他：                                    　

	老師同意學生符合系上規定選課。
	

	
	
	
	1. 因科目擋修或不符合限選條件：
請列出被哪一門科目擋修等說明。 

    　　　　　　　　　　　　　　　　　                                  　　　     

2. 為換班，原因：                                                   
3. 其他：                                    　

	老師同意學生符合系上規定選課。
	


＊棄選：請自行網路棄選，若以本單棄選必須先經開課老師同意棄選簽章才可辦理。
	學士
D2/
碩博

U2
	科目
序號

3碼
	科目名稱全名

：含（數字）
	特殊因素
（請確實填寫棄選的原因）
	開課教師同意棄選之簽章
（線上加簽可以老師「同意」
棄選之回信或證明替代）
	系辦公室

審核結果

	
	
	
	
	
	

	
	
	
	
	
	


（若表格不足填寫，請自行增加欄位）
2

